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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县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 63 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牛继莲委员、沈卫委员、赵君委员、杨洁慧委员 ：

您好！感谢您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您提出的

《关于涉氨冷库压力容器持使用证使用的建议》收悉，现将

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我县作为林果大县，近几年陆续上马了一批果蔬保鲜库，

这些冷库为我县林果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但由于冷库业主

的安全意识不高，加之特种设备监管不严，导致涉氨冷库中

使用的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安

全技术规范要求。

2014 年我县开展涉氨冷库专项整治以来，绝大部分冷库

更换了制冷介质，改为氟利昂制冷，继续使用氨制冷的冷库

也基本完成了设备的更新改造，目前，全县有氨制冷果品冷

库约 90 余家，每个涉氨冷库有压力容器 3—5 台不等，共计

注册涉氨冷库压力容器 100 余台，还有部分涉氨冷库压力容

器因各种原因未办理使用登记手续。根据我县涉氨冷库的现

状，县市场监管局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：一是在前期

涉氨冷库专项整治的基础上，继续加大涉氨冷库的检查力度。

联合县农业农村局、各镇办开展联合执法检查，大力宣传特

种设备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使广大涉氨冷库业主不断

提高特种设备安全意识，知道该怎么做才符合要求，不违法；

二是召开涉氨冷库整改推进会，督促未整改的冷库业主积极

开展隐患整改。积极帮助涉氨冷库业主联系安装公司和检验

机构，协调经济纠纷，帮助其找回被扣留的特种设备资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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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协调检验机构对资料齐全的压力容器进行补充检验，目

前已完成 15 家涉氨冷库的资料完善和补充检验。三是对拒

不整改，继续使用无证超期未检验压力容器的涉氨冷库，一

方面予以立案查处，进行行政处罚，另一方面联合镇办、公

安、供电等部门对其采取断电的等措施，消除隐患，最终取

缔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加大监管力度，履职尽责，坚守特

种设备安全生产红线底线，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做出应

有的贡献。

 2021 年 9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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